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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E_BE_E9_83_A8_E3_c80_323022.htm 建设部、国家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禁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施工

企业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紧急通知（建质[2006]79号）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建设厅（建委、建管局），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局：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制度是从源头强化政府安

全生产监管、落实企业主体安全责任的重要手段。根据《安

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，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

业不得从事任何建筑施工活动。 截至2006年3月底，全国大部

分建筑施工企业都依法申领了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其中特级资

质企业已经全部申领，一级资质企业也已基本申领，充分保

证了各地建设任务的需求，但仍有一部分建筑施工企业尚未

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安全生产许可证

条例》第二条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抓好今冬明春安全

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[2005]32号）第六条规定要求

，严格建筑安全生产管理，对于2006年3月底仍未取得安全生

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，各地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，严禁

其从事建设项目招投标、施工等任何建筑施工活动。对于无

安全生产许可证仍擅自进行建筑施工活动的企业，要按照《

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三条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第十九

条对其严格处罚。 请各地认真统计应禁止从事建筑施工活动

的企业名单，制定详细工作方案，切实贯彻落实本通知要求

，并将本地区采取有关措施禁止企业从事建筑施工活动情况



（包括已被禁止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企业名单），于2006年4

月25日前以各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

门联合文件形式报建设部、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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